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

 

一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顺络（上海）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审核意

见 

经核查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增加担保额度之对象系公司合并范围内之子

公司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有利于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的持续发展，同时可进一步

提高其经济效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监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顺

络（上海）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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